
稽核事項名稱：E35 學分學程設置作業     資料期間：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10 月 
(學分學程管理中心) 
 

項目/稽核重點： 

01. 學分學程管理中心是否於每學期開學前公告學分學程課程申請規定？ 
回答：1. 是，學分學程管理中心均依規定期程於網頁公告申請時間。 
      2. 公告資訊如下： 

 

 

 

 

 

 

 

 

 

 

02. 學分學程課程申請是否經學分學程發展小組審查? 
 回答：1. 是，學分學程課程申請均經學分學程發展小組審查。 
       2. 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5條 

  

 

 

 

03. 學分學程課程申請是否經院、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 
 回答：1. 是，課程申請均經院、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 
         學分學程課程申請流程如下表： 
 

 

 

 

 

 

 

 

 

 

 

 

 

 

 



 

       2. 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5條 

 

 

 

 

04.學分學程課程修訂或廢止否經學分學程發展小組審查、院、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報請教務會議核 
備並簽請校長核定? 

   回答：1. 是，課程修訂或廢止均經學分學程發展小組審查、院、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報請教務會

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如上表之作業流程執行。 
      2. 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5條 

 

 

 

 

      3. 如兩岸商貿學分學程 106 學年度退場，作業流程如下： 
      (1)本案經商貿外語學院 106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協調會議通過(106.8.24)，會議記錄          
      (2)國貿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6.8.25)，會議記錄            
      (3)學分學程管理中心 106 學年度第 1 次學分學程發展小組會議通過(106.10.12)， 
         會議記錄    
      (4)發展小組會議紀錄簽請校長核定(106.10.24)，簽文   
      (5)商貿外語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追認(106.10.12) ，會議記錄   
      (6)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106.10.19)，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提案七 
      (7)教務會議通過(106.11.16)，網頁還未提供 
             

             

 

 



 

內控修改 
學校首頁教務處單位中「學分學程(管理)中心」但法規為「學分學程中心」?但評鑑要點又稱管理中

心? 
回答：關於名稱問題，學校教務處網頁為「學分學程管理中心」，評鑑要點中也稱「學分學程管理中

心」，但是設置辦法稱「學分學程中心」，有必要統一名稱，將依程序於下次教務會議提出修正。 
 致理科技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104.12.17 104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致理科技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104.10.22 104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內部稽核小組 呂俊隆老師的資料： 
1.教務處設置校學分學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置中心主任，由副教務長兼任之；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專任(案)教師兼任之。 

 
2.本中心設學分學程發展小組 
成員包含教務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職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圖資長、課務組組長、

註冊組組長、進修部主任、進修部課務組組長、進修部註冊組組長、中心執行秘書。 
每學期由教務長召開會議一次。 

 
 



稽核事項名稱：E36 學分學程評鑑作業    資料期間：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10 月 
(學分學程管理中心) 
 

項目/稽核重點： 

01. 學分學程管理中心是否每學年公告學分學程評鑑議程時間？ 
 回答：  
1. 是，均依程序公告學分學程評鑑議程時間。 
2. 跨領域學分學程自學程設置後之第四學年開始接受評鑑，每三學年評鑑 一次為原則， 

如106 學年度進行評鑑的學分學程為100學年度申請成立的學分學程。 
3. 評鑑流程：  
a. 學程所屬單位填報相關評鑑表件後送學分學程管理中心彙整，並於正式評鑑前二週郵寄至各

學院評鑑委員以完成初審。  
b. 召開正式評鑑會，由評鑑委員依評鑑表件進行成效評估，並依評鑑審查表各項目進行評核，

評鑑結果檢送學分學程發展小組會議、教務會議審議後，做成評鑑報告書陳核。 
 

02. 學分學程是否已依規定接受評鑑? 

 回答： 
1. 是，學分學程已依規定於106年8月29日接受評鑑。 
2. 106學年度計已完成8學程之評鑑。 
3.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規定，評鑑結果「通過」者，仍應針對評鑑委員所提之改善建議

進行一年追蹤管考。本案業經學分學程發展小組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9月18日)，公

告評鑑結果。 
 
 
 
 

 

 

 

 

 

 

 

 

 

 

03. 學分學程評鑑委員組成是否符合規定? 

 回答： 

1. 是，依規定程序產生評鑑委員。 
2. 由各學院召集人針對該學院內所有學程，推薦校外專家學者或產學代表共5至7名，再由校長

圈選3人聘任為評鑑委員。 
04. 學分學程評鑑結果檢送學分學程發展小組會議、教務會議審議後，做成評鑑報告書陳核? 



 回答： 
1. 是，學分學程評鑑結果依規定檢送各會議，並做成評鑑報告書陳核。 
2. 以106學年度受評鑑之學分學程為例，說明之 

(1) 於106年9月18日陳請校長核定 
(2) 於106年10月12日提學分學程發展小組會議審議 
(3) 於106年10月19日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提案六 
(4) 於106年11月16日提教務會議審議 

 
05.學分學程評鑑結果否依規定處理? 
   回答： 

1. 是，學分學程評鑑結果依學分學程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評鑑結果「通過」之 8 個學分學程仍

應針對評鑑委員所提之改善建議進行一年追蹤管考。  
2. 請各系及學程召集老師依照評鑑委員意見進行回覆，並納入學分學程管理中心追蹤管理。 

    


